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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公示 

 

2022 年金光纸业 APP 集团金海自建码头劳务外包标案 

 

招标人公司名称：金光纸业 APP 集团                                  

主题：  2022 年金光纸业 APP 集团金海自建码头劳务外包标案 

自 1992 年起，APP（中国）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为投资重点，先后斥巨资建立了以金东、宁波中

华、宁波亚洲、金华盛、金红叶、海南金海、广西金桂等为代表的、具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型浆纸业企业，以

及大规模的现代化速生林区。截至 2019 年底，APP（中国）拥有 20 多家全资和控股浆纸企业，并拥有 19 

家林业公司，总资产约 1,582 亿元人民币，年加工生产能力约 1,100 万吨，2019 年在华销售额约 552 亿

元人民币，APP(中国)累积环保投入已超过 93.35 亿元人民币。 

招标内容： 

1、 金光纸业APP集团金海浆纸专用码头于2004年开工建设，2006年陆续投入使用，总建14个泊位。货物

种类主要为的木片、原木、浆成品、长纤浆、方解石及煤炭等。外贸货物主要来自越南、澳大利亚、印

度尼西亚、巴西、智利等国家。现将金海自建码头装卸作业（泊位的吊机为金海工厂自有，但劳务包商

需提供部分辅助机具，如挖机、铲车、叉车）进行劳务外包，具体招标需求以及资料届时请参考详细的

招标文件。 

2、 金海自建码头装卸参考作业量： 

标的 泊位 泊位适用船型（吨） 主要货种 预估月均量 

标的一 

3#、4#、5# 5,000 

木片、浆料、太空

袋副原料、方解

石、工业盐、淀

粉、煤炭等 

35 万吨 
6#、7# 20,000 

10# 50,000 

11# 35,000 

标的二 
8#、9# 50,000 

40 万吨 
12#、13#、14# 5,000 

 

投标资质要求说明： 

1、 公司成立年限必须满 2 年（含相关资质）； 

2、 公司的注册资金 1000 万人民币（含）以上； 

3、 具有从事港口船舶装卸相关作业经验 2 年或以上； 

4、 禁止关联公司同时参与同一个标案； 

 

投标方需提交文件说明： 

1. 下载《投标意向书》，并按【投标确认回执】内容提供相关信息并盖章后邮件回复我们（邮件地址如下）。 

2. 回复邮件请务必注明邮件标题“2022 年金光纸业 APP 集团金海自建码头劳务外包标案回执” 

3. 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劳务派遣许可证》（如有）以及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提供增值税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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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样，劳务 6%）。PS：以上资料请盖章后，扫描后回复至下表中的邮箱。 

4. 报名参加的供应商必须完成我司线上供应商注册及准入，否则没有资格参加（如有疑问，请咨询下表中

的联系人）；注册地址请见如下： 

https://www.app.com.cn/supplier (具体操作手册也可以登陆注册地址进行下载) 

 

负责部门 APP 采购中心（上海） 

联 系 人 唐悦昊 

联系电话 021-2283 9302 

E- mail:   app_log_bidding1@app.com.cn 

重要提示：本次招标报名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7:00。 

附：集团廉政邮箱：GRW@app.com.cn，廉政举报电话：021-22839763 

 

                                     信息公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13 日 

 

 

 

2022 年金海自建码头劳务外包业务招标案 

投标确认回执 

 

1、请在以下    打“√”：我公司有意向参与以下招标项目； 

金海自建码头劳务外包(部分业务需带机具，如挖机、铲车、叉车)； 

2、我公司参与竞标的联系人：                ，联系电话：                 ,       

E- mail:                                      , 

投标公司名称：                                                      . 

公司成立日期：      年    月    日，公司注册资金：           万元 

企业性质（请勾选“√”）国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 

公司是否上市（请勾选“√”）是 / 否  

年营业收入（最近一年）          万元。 

目前主要服务的客户：                                          。（若有纸类客户经验请务必填写） 

公司名称： 

盖    章： 

/supplier
mailto:GRW@ap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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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密 协 议 

甲方（信息披露方）：金光纸业 APP 集团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01 号 白玉兰广场 65 楼 

法定代表人  黄志源  

 

乙方：（信息接受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鉴于双方准备或正在进行甲方下属 APP 集团金海自建码头劳务外包标案 项目招投标；  

 鉴于双方就该项目的实施以及合作过程中，甲方向乙方披露有关保密信息，且该保密信息属披露方合法所有；   

鉴于双方均希望对本协议所述保密信息予以有效保护。 

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协议如下。 

一、 由披露信息方以任何形式向接受信息方提供或披露的非公开、保密的、有关披露方及其关联公司的各

种信息、文件、资料和数据等，同时包括在本协议签订及生效前披露方已经提供或披露的信息皆作为

保密信息，接受信息方同意在使用和获得上述保密信息时，或其代表使用这些信息就如同接受信息方

使用自己的保密信息和商业秘密一样，对所有的保密信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并遵守本条之条款。

但保密信息不包括以下信息、记录、文件或资料：⑴接受信息方从第三方依法获得的有关甲方的信

息，而第三方提供该信息予乙方未有违反任何协议条款。⑵已经公开的信息，但不是由接受信息方的

泄露所造成。⑶该信息已经由披露信息方或其代表或顾问授权批准公开。⑷接受信息方在披露信息方

提供之前已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信息。 

二、 接受信息方保证只有经其授权且职责所在需要接触保密信息的人方能接触保密信息，而且仅在其需要

知道的范围之内，以上人员称为代表。接受信息方同时保证，他的所有代表都明了并会遵守本协议的

所有条款。同时接受信息方须对其代表的任何违约行为负责，且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和限制其代

表的禁止性或非授权性的披露和使用保密信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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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受信息方同意其本身及其代表必须仅出于本协议之目的而使用保密信息或其它不时地由披露信息方

以书面形式认可同意的目的而使用的保密信息。 

四、 所有因本协议而被披露的保密信息的所有权都归披露该信息的一方所有。在本协议下，无论是明示的，

默示的或以其他方式给予接受方的保密信息，都不应被理解为披露信息方赋予任何权利给接受信息方。 

五、 事先没有披露信息方的书面同意，接受信息方和其代表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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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信息披露方在任何时间任何期限里没有行使其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并不能解释为他已经放弃了该权

利。  

十三、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部分、条款或规定是不合法的或者是不可执行的，协议其他部分的有效性和可执行

性仍不受影响。  

十四、 未经另一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权利。未经双方事先书面达成

一致意见，本协议不得以任何其他理由而更改。除非本协议的任何意思表示或保证具有欺诈性，本协议

业已包含了双方对合约事项的全部理解，它可取代此前的所有相关意思表示、书面材料、谈判或谅解。 

 

甲方代表：               (盖章)    

联系电话：                      

地    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代表：               (盖章) 

联系电话：                      

地    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